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们在30日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们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们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日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1、 规范性问题

1、 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第一大供应商均为发行人的关联方机场股份，请发行人结合机场股份向发行人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及价格等补充披露发行人与机场股份的交易价格是否公允；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关联交易定价对财务报表公允性的影响，报告期是否存在关联方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以及其他向发行人输送利益的情形，并发表明确意见。

2、 招股说明书披露，机场业务分为航空业务和非航空业务，公司与关联方机场股份共同投资运营长沙机场、常德机场、张家界机场、永州机场和怀化机场等五个机场，公司负责上述五个机场的非航空性业务并拥有上述五个机场内全部非航空性资产。公司2010年开始与关联方机场股份共建长沙机场T2航站楼，该项目投资总额预计为27.3189亿元左右，公司负责其中非航空性业务项目的建设并拥有相关资产产权，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承担的长沙机场T2航站楼的投资建设资金共计52,746.71万元，关联方机场股份截至2015年末的总资产为1,028,920.30万元。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中补充披露：（1）航空业务与非航空业务的划分依据，是否符合行业惯例；（2）航空类资产与非航空类资产的划分依据，相关资产权属是否清晰，是否能独立获得相关权属证书；（3）公司与关联方机场股份共同投资运营长沙机场、常德机场、张家界机场、永州机场和怀化机场等五个机场的具体模式，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与关联方机场股份的合作方式、相关合作合同的具体内容、公司与机场股份分别在各个机场所拥有的资产及其权属划分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其他第三方拥有机场相关资产、公司所拥有的资产与公司的业务是否匹配、是否存在公司享有相关资产收益而由关联方或其他第三方承担相应资产折旧或其他费用的情形；（4）公司拥有的非航空业务及相关资产是否对公司关联方机场股份所拥有的航空业务及资产存在重大依赖，结合长沙机场T2航站楼航空性业务和非航空性业务的资产、收入及利润情况补充说明公司与机场股份关于航空性业务和非航空性业务的划分是否合理；（5）公司在长沙机场T2航站楼的投资金额和机场股份的2015年末资产总额之和远小于长沙机场T2航站楼预计投资金额的原因，是否存在第三方投资该项目的情况；（6）结合上述情况补充说明公司是否具备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公司的资产是否完整和业务是否独立，以及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并说明核查过程。

3、 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包括经营权及场地租赁、旅客及行李服务、道路旅客运输及汽车维修、机务服务、道路旅客运输及汽车维修等。请在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详细披露：（1）公司上述业务收入是否对公司关联方机场股份的相关业务存在重大依赖；（2）按照航空类客户和非航空类客户分类披露公司报告期各期收入情况及波动原因；（3）公司各类收入的会计确认时点和依据及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4、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详细披露：（1）报告期各期各项业务成本的具体内容及变动原因，是否与相应收入变动匹配；（2）结合发行人各业务具体内容说明营业成本的核算和结转方法；（3）公司各项业务所对应的成本核算是否准确、完整。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5、请在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详细披露：（1）发行人各类收入毛利率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若存在显著差异请披露原因；（2）报告期各期公司经营权及场地租赁收入的具体内容及各类收入的金额、毛利率等情况，分析并披露经营权及场地租赁收入毛利率较高的原因；（3）报告期各期公司餐饮及住宿、旅客及行李服务等收入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6、发行人的业务属于机场业务的一部分，发行人控股股东下属的机场业务未全部进入到上市主体中，且发行人与机场股份存在关联交易。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结合航空业监管体制、行业惯例、机场类业务上市公司的业务整合情况等，核查说明航空性业务与非航空性业务是否可分，如是，请提供依据；机场集团旗下机场业务不整体上市的原因；机场集团将衡阳南岳机场非航空业务托管给发行人的原因、该托管的法律性质、目前湖南规划建设的还有哪些机场，如何避免与发行人非航空业务相互竞争；发行人与机场股份是否构成同业竞争，两者之间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是否公允，对发行人业务是否独立、是否符合发行条件发表意见。
2、 信息披露问题

7、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存在政策变化风险，部分业务收费标准存在发生不利变化或不能及时调整的风险，请补充说明政府政策可能存在何变化，“公司存在业务定位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改变的风险”是否已有相关迹象、目前是否有相关文件可能导致发行人的业务或资产变化；请结合机场业务类上市公司非航空业务服务价格变化情况，分析说明相关收费的未来变化趋势及其对发行人的影响。
8、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中补充披露发行人和主要非航空类客户的交易背景、合作模式、交易的具体内容以及最终客户情况等。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并说明核查过程。

9、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末、2014年末和2015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113,758,681.08元、103,662,779.18元和102,230,563.93元，主要为旅客及行李服务、航空配餐、机务服务业务形成的应收各航空公司的款项。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公司与主要客户的结算政策及其在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变更，是否与行业惯例相符；（2）公司报告期应收账款变动与公司相应收入变动是否匹配，以及各期末应收账款主要欠款对象的期后回款情况；（3）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补充说明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0、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末、2014年末和2015年末，公司其他应付款分别为65,953,204.12元、59,336,295.34元、93,094,708.76元，其中2015年末其他应付款较2014年末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张家界澧水大桥重建项目征用公司的张家界酒店房产及其所占用土地，张家界酒店在2015年末尚未拆除完毕，公司收到的张家界市永定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的拆迁补偿款计入其他应付款所致。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说明公司上述拆迁事项的具体内容以及相关补偿款的处理过程，请会计师补充说明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的规定。

11、请补充分析并披露发行人和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关于报告期各期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资产周转率、流动比率、速冻比率、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的对比情况，若存在显著差异请分析原因。

12、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分机场披露发行人报告期各期的毛利及净利润情况，如公司业绩对部分机场存在重大依赖，请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13、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各项政府补助等资金的内容、依据和到账时间，说明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或递延收益的划分标准、依据和金额；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对营业外收入的依赖程度及影响，并补充相关的风险提示。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说明发行人政府补助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4、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2.59%、9.30%、9.46%，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59%、2.03%、0.73%，公司无销售费用。（1）请发行人在对比可比公司期间费用率的基础上，分析报告期发行人管理费用率、财务费用率与同行业公司的差异原因及其合理性；（2）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结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补充说明公司报告期各期均没有销售费用的合理性。（3）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利息支出的计算过程，是否存在利息费用资本化情形；（4）请发行人说明是否存在关联方或潜在关联方未发行人承担成本或代垫费用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15、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披露：（1）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原材料、库存商品等存货项目变化的原因，结合公司业务说明公司期末存货余额较少的合理性；（2）公司存货各项目的发生、计价、核算与结转情况，说明期末存货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监盘或核验程序，各存货项目是否计提充分减值准备。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16、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公司报告期各期其他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内容及波动原因。

17、请发行人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中相关规定完整、准确的披露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三、与财务会计资料相关的问题

18、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投资运营长沙机场、常德机场、张家界机场、永州机场和怀化机场等五个机场的非航空业务，公司营业收入分为旅客及行李服务、机务服务、经营权及场地租赁等，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说明公司的ERP系统及财务管理系统对公司各机场及各类业务的支持情况，相关业务的采购、销售等环节的系统控制是否完善、运行是否有效。

19、请在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信息”中补充披露公司分类披露公司固定资产的折旧政策和折旧年限，若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资产相比存在显著差异的，应披露原因及对发行人净利润的累计影响。

20、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公司财务部门人员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如为个人）是否具有亲属关系，如有，是否会影响财务工作独立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财务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21、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公司员工薪酬制度、各级别、各类岗位员工收入水平、大致范围及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比较情况，公司未来薪酬制度及水平变化趋势。
22、请切实落实《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
四、其他问题
23、请保荐机构及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该基金是否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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